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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

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1.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1.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无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鹅股份 603029 /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吴维众 吴维众 

电话 0531-58675810 0531-58675810 

办公地址 济南市天桥区大魏庄东路99号 济南市天桥区大魏庄东路99号 

电子信箱 swan@sdmj.com.cn swan@sdmj.com.cn 

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

年度末增减(%) 

总资产 2,105,109,480.50 1,873,191,279.77 12.38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4,878,244.80 798,577,596.58 -0.46 

 
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

同期增减(%) 

营业收入 238,104,660.19 146,235,863.70 62.82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,705,263.76 4,123,001.16 208.16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4,621,240.38 -3,007,652.36 不适用 



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141,546,817.66 -285,192,895.52 不适用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1.58 0.54 增加1.04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10 0.03 233.33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10 0.03 233.33 

2.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26,200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

持股

比例

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

售条件的

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的

股份数量 

山东供销资本投资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 

境内非国有

法人 
58.89 71,458,952 0 质押 13,080,000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－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

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 

未知 0.58 707,221 0 无   

张良杰 境内自然人 0.44 530,072 0 无  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－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

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未知 0.37 454,800 0 无   

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.31 381,935 0 无   

许波勇 境内自然人 0.23 274,867 0 无  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 
国有法人 0.22 266,300 0 无   

鹏华基金－国新投资有限

公司－鹏华基金－国新 5

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

未知 0.2 243,600 0 无   

王健 境内自然人 0.16 200,000 0 无   

BARCLAYS BANK PLC 境外法人 0.16 188,400 0 无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
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《上

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

说明 
不适用 

2.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

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
